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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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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 价 表
	序  号
	工程项目名称
	

	1
	投标人名称
	

	2
	投标报价
	               %R（R即永州市财政或甲方审定费用) 。
  

	3
	备  注
	以费率形式进行投标报价，0＜报价费率≤100%，超过上述范围报价视为无效报价，按废标处理。



投标人：                                     （全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盖章或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00678570][bookmark: _Toc478456915]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年月日
经营期限：
姓名：性别：年龄：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投标人：（盖单位章）

[bookmark: _Toc300678571]年月日

备注：请另准备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一份，开标会时单独提交。

[bookmark: _Toc478456916]三、授权委托书
本人（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项目名称）施工招标投标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委托代理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委托代理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法定代表人不亲自投标而委托代理人投标的投标人适用。请另准备本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开标会时单独提交。
四、投标保证金承诺

 （招标人名称）：
经慎重研究，我公司          （投标人名称，以下称“投标人”）决定于年____月_____日参与你方组织的                （工程名称）的招标投标，我方承诺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履行投标义务。承诺额度：   陆万元，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承诺按法律法规履行投标义务。若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扰乱招标秩序，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中标，中标单位在中标后恶意放弃中标资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人责令补偿，补偿款为人民币  陆万元整。

如果发生不履行相关投标义务的行为，愿意接受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作出的处理。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五、承诺书

若我司中标该项目，我司承诺按照招标人发布的合同范本签订合同，如有违反，则视为中标后恶意放弃中标资格，向招标人按《投标保证金承诺》的条款进行赔偿。



承诺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2025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8456922]六、资格审查资料

[bookmark: _Toc300678582]（1）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关键岗位人员资格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bookmark: _GoBack]1、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关键岗位人员资格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或二维码扫码查询，若不能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二维码不可查询，则视为递交原件不齐。）；
2、提供招标公告中“第九项”投标单位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否则按废标处理；


[bookmark: _Toc21505469][bookmark: _Toc9178589]七、其他资料
其他材料（提供招标公告中“第十六项”评标办法中要求的相关资料，未提供的，不得分）


投标文件编制说明
1、投标文件格式：
（1）投标人不得对招标文件格式中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删减或修改。（注解除外）
（2）投标人可以在格式内容之后另行说明和增加相关的内容。另行说明或自行增加的内容、以及按投标文件格式在空格（下划线）由投标人填写的内容，不得与招标文件的强制性审查标准和禁止性规定相抵触。
（3）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且实质性响应的内容不得互相矛盾。
（4）投标文件应内容完整，字迹清晰可辨。字迹模糊导致无法确认关键技术方案、关键工期、关键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投标价格的，应否决其投标。
（5）投标文件所附证明材料应内容完整并清晰可辨。所附证明材料内容不完整或字迹模糊的，评标委员会可要求投标人提供原件核验。
2、签字、盖章要求：
（1）所有要求授权委托人签字的地方都应用不褪色的墨水或签字笔由本人亲笔手写签字（包括姓和名），不得用盖章（如签名章、签字章等）代替，也不得由他人代签。
（2）所有要求投标人盖单位章的地方都应加盖投标人单位（法定名称）章，不得使用专用印章（如经济合同章、投标专用章等）或下属单位印章代替，否则视为无效标书。
（3）投标文件格式中要求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如法定代表人亲自投标而不委托代理人投标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投标的，由委托代理人签字，也可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4）投标文件若有修改，修改处应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
（5）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应统一由投标人盖单位章。
3、投标文件份数：
（1）投标人应提供投标文件一份正本，二份副本。
（2）投标文件副本可由其正本复制（复印）而成（包括证明文件），当副本和正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但副本和正本内容不一致造成的评标差错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装订及包封要求：
1、投标文件应采用胶装方式装订，不得采用活页夹等可随时拆换的方式装订，不得有零散页。
2、投标文件的正本、副本密封在一起，应密封完好(包装及密封形式不限)，封口处至少应加盖投标人单位章。（注：若投标人投标文件因密封不严、标志不明而造成过早启封、失密等情况，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3、封套上写明：
招标人名称：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投标文件
在    年   月   日    时   分前不得开启
